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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產品環保責任 (塑膠購物袋 )規例》  
 
 

  隨函附上就上述規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提出的若

干問題，謹請閣下在 2009年2月12日前以中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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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產品環保責任 (塑膠購物袋 )規例》  
 
 

第 2部  ⎯⎯  零售商的登記以及登記的撤銷  
 
第 3條  
 
訂明零售商的登記申請  
 
1.  第 3(1)條訂明，訂明零售商或有意成為訂明零售商的人，可
藉指明表格作出書面申請，就合資格零售店登記成為登記零售商。

第 3(2)條訂明，申請人可藉給予環境保護署署長 (下稱 "署長 ")書面通
知，在該項申請獲裁斷前，撤回該項申請。第 3(3)條訂明，如在申
請獲裁斷前提供予署長的資料有所變更，除非該項申請已被撤回，

否則申請人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，盡快以書面通知署長。

第 3(4)條訂明， "如本條中的某規定不獲遵守，申請須視作並非妥當
作出 "。  
 
2.  政府當局會否  ⎯⎯   
 

(a) 指出在第 3條的各項條款下有哪些特定規定須予遵守；及  
 
(b) 研究是否更適宜清楚明確地列出每項特定規定，使申請人

可避免被署長將他的申請視作並非妥當作出。  
 
第 4條  
 
登記申請的裁斷  
 
3.  第 4條訂明就登記成為登記零售商的申請作出裁斷的程
序，當中指出 "為施行本條例第 19(6)條，除非第 3條所指的申請根據
第 (2)款遭拒絕，否則署長須批准該項申請 "(第 4(1)條 )。  
 
4.  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》(2008年第 32號條例 )(下稱 "《條例》")
第 19(6)條訂明， "署長可按照《規例》批准或拒絕根據第 (2)或 (5)款
提出的申請 "。《條例》第 19(2)條訂明，訂明零售商可申請就某合資
格零售店登記成為登記零售商。《條例》第 19(5)條訂明，如符合該
條所載的 4種情況的任何一種情況，登記零售商可申請將登記撤銷。 
 
5.  由於第 4條似乎只處理登記申請的裁斷 (而不是撤銷登記 )的
問題，請解釋為何在第 4(1)條中提述《條例》第 19(6)條的整項條文
作相互參照之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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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條  
 
登記零售商及登記零售店撤銷登記的申請  
 
6.  第 6條處理登記零售商及登記零售店撤銷登記的申請。除了
這方面不同外，該條文的草擬方式與第 3條相若。政府當局會否考慮
上文第 2段所載的問題 ? 
 
第 7條  
 
撤銷登記的申請的裁斷  
 
7.  第 7條似乎擬產生下述效力：除非撤銷登記的申請遭署長拒
絕，否則署長須批准該項申請，而署長如認為出現某些情況，包括
"《條例》第 19(5)條指明可作出申請的情況無一存在 "，可拒絕申請 (第
7(2)(b)條 )。該等在《條例》第 19(5)條訂明的情況全屬事實情況，分
別為  ⎯⎯   
 

(a) 該零售商停止在該店經營零售業務；  
 
(b) 該店不再屬合資格零售店；  
 

 (c) 該零售商停止從該店提供塑膠購物袋；或  
 
 (d) 該零售商不再屬訂明零售商。  

 
8.  請解釋從法律角度而言，在署長考慮是否拒絕申請前，誰

人 (署長抑或申請人 )會承擔《條例》第 19(5)條所訂上述事實情況的
初步舉證責任。換言之，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，是否首先須向署長

證明並令其信納上述情況確實存在，還是署長有責任證明上述情況

無一存在，方可拒絕撤銷登記的申請 ? 
 
 
第 3部  ⎯⎯  登記零售店部分範圍的豁免  
 
第 8條  
 
登記零售店部分範圍的豁免申請或更改豁免的申請  
 
9.  《條例》第 23(2)條賦權署長按照《規例》豁免某零售商的
任何登記零售店的部分範圍，《條例》第 29條則訂明此項訂立規例
的權力。然而，第 8條訂明登記零售商可向署長申請豁免某間登記零
售店的部分範圍，或申請更改某項豁免。請說明主體條例所訂作出
豁免的權力，是否包括批准更改某項先前作出的豁免的權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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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第 8條處理登記零售店部分範圍的豁免申請或更改豁免的
申請。除了這方面不同外，該條文的草擬方式與第 3條相若。政府當
局會否考慮上文第 2段所載的問題 ? 
 
第 9條  
 
豁免申請或更改豁免的申請的裁斷  
 
11.  與第 7條相若 (請參閱上文第 7及8段 )，第9條似乎擬產生下述
效力：除非豁免申請或更改豁免的申請遭署長拒絕，否則署長須批
准該項申請。署長如認為出現某些情況，包括有關零售店不符合第
9(3)條指明的任何一項豁免準則，可拒絕申請。豁免準則全屬事實
準則，分別為  ⎯⎯   
 

(a) 有關零售店內只陳列或要約出售非指明貨品的總樓面面
積，超過該零售店的零售樓面面積的 50%；及  

 
(b) 擬豁免範圍的每部分，均為只就非指明貨品接受付款的收

銀櫃台。  
 
12.  請再次解釋從法律角度而言，在署長考慮是否拒絕申請

前，誰人 (署長抑或申請人 )會承擔第 9(3)條所訂上述事實準則的初步
舉證責任。換言之，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，是否首先須向署長證明

並令其信納上述準則已經符合，還是署長有責任證明上述情況無一

存在，方可拒絕豁免申請 ? 
 
13.  第 9(3)條似乎擬產生下述效力：若署長給予豁免，豁免範圍
將只限於收銀櫃台，而不包括該範圍內陳列或要約出售非指明貨品

的其他部分，即使該範圍的面積超過該零售店的零售樓面面積的

50%。請證實這樣理解是否正確。  
 
14.  由於不同零售商的零售店可能有不同的布局安排，例如顧

客服務或詢問櫃台在有需要時亦可接受顧客付款，政府當局會否考

慮界定何謂 "收銀櫃台 "(第9(3)(b)條 )? 
 
15.  根據第 9(5)(a)條，申請如獲批准，署長須為施行《條例》
第 23條，在若干條件的規限下，按該項申請所顯示而豁免有關登記
零售店的部分範圍，或更改有關豁免。就批准豁免而言，該等條件

是否屬強制性 ?若然，請解釋為何用 "須 "字修飾動詞 "豁免 "，而不提
述該等條件 ? 
 
16.  第 9(5)(a)條亦訂明，豁免或更改豁免受某些條件的規限，
包括署長可不時合理地施加的其他條件。請解釋為何賦予署長持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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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權力，令其可不時施加申請人在申請豁免或更改豁免時不能確定

的其他條件。  
 
 
第 4部  ⎯⎯  登記零售商的責任  
 
第 12條  
 
呈交季度申報  
 
17.  請澄清 (並舉例解釋 )塑膠購物袋可如何一如第 12(3)(b)及 (d)
條所訂， "間接 "提供予顧客 ? 
 
 
第 5部  ⎯⎯  雜項  
 
第 16條  
 
指明表格  
 
18.  《條例》第 29(1)條訂明，環境局局長 (下稱 "局長 ")可在諮詢
環境諮詢委員會後，就第 29(1)(a)至 (f)條所訂的事項訂立規例。請說
明局長可否把就《條例》第 29(1)條所訂的事項訂立規例的權力，轉
授其他公職人員，例如署長。  
 
19.  第 16條訂明，署長可指明在本規例下採用的表格，而該項
規定須就本規例所訂的不同程序予以遵守。指明表格可規定該表格

須  ⎯⎯   
 

(a) 按指明的方法填寫；  
 
(b) 包括或附同指明的資料或文件；及  
 
(c) 以指明的方式呈交 (第 16(2)條 )。  
 

20.  請澄清署長根據第 16條指明的表格所具有的法律地位。  
 
21.  在署長指明表格之前會否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 ?政府當局
會否提供該等指明表格的擬稿，供小組委員會參考 ? 
 
 
實務指引  
 
22.  訂明零售商的涵義及某零售店是否屬合資格零售店，已在

《條例》附表 4中訂明。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6段，政府當局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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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第三者經營商分佔的範圍必須符合以下準則，才不應視作登記零

售商的零售店其中一部分  ⎯⎯   
 

(a)  該經營商在該地點根據獨立的商業登記經營；  
 
(b)  有關業務佔用一個清楚劃定的範圍；  
 
(c)  該第三者經營的品牌在該範圍內顯眼地展示；  
 
(d)  有關業務由該第三者的僱員管理；  及  
 
(e)  第三者經營商自行提供印有其品牌或標誌的塑膠購物袋。  

 
23.  由於政府當局的實務指引會列明上述準則 (立法會參考資料
摘要第 6段 )，請告知小組委員會該等實務指引所具有的法律地位。  
 
24.  在發出實務指引之前會否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 ? 
 
25.  該等實務指引會涵蓋哪些事宜 ?政府當局會否提供該等實
務指引的擬稿，供小組委員會參考 ? 
 
 


